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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私法的国家利益中心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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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国际民事交往所体现的三层利益———国际社会利益 、国家利益和当事人利益中 , 国家利益始终

处于中心地位。无论是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理论 、冲突法的基本制度 ,还是国际私法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趋势 ,

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依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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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 interests of inte rna tional community , nations and the per sonal par ties are the thr ee facts of interests presen-

ted in the inte rnational civil communica tions , w ith the interests of na tions in cente r , to w hich the theories of law choices

and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s o f conflict rules as w ell a s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new

circumstances are subo rdina te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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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利益 ,就其语义而言 , 是指好处 ,或者说是某种需要或

愿望的满足。在法的起源时期 ,法律的产生是利益分化所

致 ,法律是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器而出现的。从法与利益

的关系来看 ,一方面 , 法律是对包括统治阶级利益 、被统治

阶级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在内的多元利益的一种确认 , 是

通过统治阶级意志的直接作用实现的对多元利益的不平

等确认;另一方面 , 利益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 ,利益关系

是复杂的 ,国家 、集体 、个人利益之间 , 整体利益和局部利

益之间 ,多数利益与少数利益之间都可能发生冲突。不同

利益之间产生冲突时 , 就需要法律来加以调整与协调 , 法

的本质就是调整和协调利益关系。当这种由各国法律所

反映和调整的利益关系跨越国界时 ,它所包含的各个因素

就受到不同国家法律的支配 ,从而使不同的法制同时作用

于同一利益关系而产生“法律冲突” 。国际私法的核心任

务就是解决法律冲突。这种法律冲突事实上反映的是各

国对不同利益的追求 ,体现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。

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所体现的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利

益:一是在国际交往和合作中所要维护的国际社会的整体

利益;二是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和实体的利益;三是具体各

案中当事人的合法正当的利益。在这三个利益关系中 , 不

存在哪个层次的利益必然优于其他层次的利益。在具体

案件中 , 国际私法任务只能是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最大

限度地保护任何一个层次的利益。但是在这三个层次的

利益关系中 , 国家利益是居于中心地位的。国际社会整体

利益的维护需要各国的真诚合作 , 而当事人的利益需要国

家的认可和保护。在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中 , 国家利益一

直是隐含其中的一条主线。

一 、国家利益在法律选择理论中的中心地位

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 , 往往需要依据冲

突法或法律适用法来适用外国法 , 以确保国际民商事交往

的正常秩序。然而 ,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, 具有严格的

地域性 , 一个国家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外国法 , 事关

国家主权 , 必须有合理的依据。 因此 , 从 13-14 世纪起 ,

各国的国际私法学者都试图从各自的理论出发来提供这

种依据。但是无论他们的学说的立论基础有何差异 ,莫不

是从内国的利益出发来考量法律的选择适用。

13-14 世纪 , 意大利的巴托鲁斯创立了“ 法则区别

说” ,将法律分为“人法”和“物法” , 并根据此种性质的划分

来确定是否具有域外效力。他认为 , 凡是物法 , 就只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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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者的管辖范围内适用;而人法则可以随居民的流动而

适用于域外 ,只要这种人法不是那种“令人厌恶”的对人不

利的禁止性规则。这种普遍主义的立场 ,适应当时意大利

城市共和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自由贸易和自由

劳动的需求。 16 世纪法国“法则区别说”的代表人物之一

的杜摩兰提出的“意思自治”原则 ,明显地代表了法国南部

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。而另一代表人物达让特莱

则特别强调法律严格的属地性 , 主张在极少数的场合外 ,

法律的适用应与领土主权的管辖范围严格一致 ,完全是出

于保护北方封建势力的需要。 17 世纪以“国际礼让”作为

外国法域外效力依据的荷兰法学派 ,指出每一个国家的法

律如已在其本国领域内实施 , 根据礼让 , 行使主权者也应

让它在自己境内保持效力 ,只要这样做不损害自己的主权

权利和臣民的利益。显然 ,法院地国只是出于礼让和自身

主权和利益的考虑才承认外国法的效力 ,反映了荷兰人对

刚从西班牙统治下争得的主权和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。

19 世纪中期爆发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虽未取得成功 , 却

使德国的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, 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增强 ,

促使后起的德国资产阶级寻求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共同

参与国际自由贸易 , 分沾国际经济利益。顺应这样的要

求 ,萨维尼创立了“法律关系本座说” , 强调平等地看待国

内外的法律 ,每一个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依其性质的

“本座”所在地的法律。英国学者戴赛的“既得权说”则产

生于英殖民帝国逐渐衰微 ,竭力维护其海外既得利益的历

史条件下。他指出 ,虽然不承认和执行外国的法律 , 但应

承认和执行依据外国法合法取得的权利 ,如果与英国的成

文法规定 、英国的公共秩序和道德原则以及国家主权相抵

触 ,则可作为例外不予承认和执行。可见无论这些学说是

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或是特殊主义的倾向 ,都能从他们当

时有关国家的政治 、经济情势中找到其根源。

进入 20 世纪以后 , 在美国掀起的一场冲突法革命使

人们从为适用外国法寻找理由的泥坑中跳出来 ,致力于探

索法律选择的方法。最具代表性的有卡弗斯的“结果选择

方法” 、柯里的“政府利益分析说”和里斯的“最密切联系

说” 。卡弗斯指责传统的冲突法只作“管辖权选择” , 而不

问所选法律的具体内容是否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与公正

合理的解决 ,因而很难选择到更好的法律;认为法院在选

择法律方面 ,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选择对案件带来

的结果 ,即法院最终选择的法律对案件处理的结果必须符

合法院地国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价值取向。而“政府利益

分析说”则更明确地指出 , 法律冲突就是不同国家的利益

冲突 ,并将法律冲突分为“虚假冲突”和“真实冲突” , 但无

论是哪种冲突 ,首要考虑的必须是法院地国的政策需要和

重大利益的维护。即使是以维护法律的安全性与公正性

并重的“最密切联系说” ,也蕴涵着“利益分析”的要素。里

斯在确定“最密切联系”的七项原则中 ,将法院地的政策和

利益列为重要内容予以优先考虑。当美国的冲突法革命

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 ,欧洲学者也提出了一些颇具影响力

的理论 , 最为突出的当属弗朗西斯卡基斯的“直接适用的

法律” 。这一理论认为 , 国家为了在国际经济和民商事交

往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而制定的具有

强制力的法律规范 , 可以撇开传统冲突规范的援引而直接

适用于有关涉外民商事关系。这是国家利益在涉外民商

事交往中中心地位的明确确立。综观上述理论与学说 , 他

们在提出法律适用理论时 , 莫不是把国家利益作为标准。

二 、国家利益中心地位在冲突法
基本制度中的体现

　　如果说国际私法在确定法律适用问题时将国家利益

作为优先因素予以考虑的话 , 那么国际私法在冲突法的基

本制度上则更是以国家利益为依归。尽管国际私法的各

种学说为外国法的适用提供了各种途径 , 但是由于文化 、

制度 、信仰 、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与矛盾 ,各国在适用外

国法的同时也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, 努力寻找各种方法

以便在对自己不利时限制或排除外国法的适用。

虽然反致的运用 , 按照传统的想法 , 可以促使法院的

判决协调一致 , 使法院选择的法律更加多样化 ,使案件的

处理结果更加公正 , 但是 , 事实上它是通过适用外国冲突

法来排除本应适用的外国实体法 , 同时增加本国法适用的

可能性。在现代法院的判决实践中 , 往往被作为获得某种

所希望的结果的一种手段 , 即法院地国借助反致来选择符

合其利益的某国实体法。如 1980 年 10 月 12 日法国巴黎

上诉法院在审理一起关于夫妻财产案件 , 法院就是依据结

果选择法来运用反致的。在法律规避方面 ,各国普遍奉行

规避本国强行法无效的原则 , 以保障体现内国价值观的不

致因当事人的故意而受到藐视。关于当事人规避外国强

行法是否有效的问题 , 则完全视法院地国的标准价值标准

而定 , 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规避外国法有效 , 毕竟外国法

的适用与本国的利益较少发生直接的联系 ,这从法国法院

1878 年“鲍富莱蒙离婚案” 和 1922 年“弗莱离婚案”的两

种截然不同的判决中可见一斑。外国法的查明事实上主

要是对外国法性质的认定:法律或事实。 仅此就可以说

明 , 在法院地国看来 ,本国法与外国法不是同一性质的“法

律” ,这样就不难理解英美法国家把查明外国法的“举证”

责任完全推给当事人的做法了 , 特别是当事人不能提供应

适用的外国法时 , 通常的做法就是适用本国法或驳回起

诉。在所有用以保护本国利益的基本制度中 , 公共秩序保

留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。它的存在可追溯到法则区别说

时代 , 当今各国国际私法以及国际私法公约都无一例外地

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 , 既外国法的适用不能违反法院

地国的公共利益。这种规定具有极大的弹性 , 因为对“公

共秩序”的理解十分模糊 , 迄今为止国际私法对“公共秩

序”尚无明确统一的标准 ,这样就为法院地国在其认为必

要时拒绝外国法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, 使得“公共秩序

保留”成为维护内国利益的“安全阀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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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国家利益在国际私法新发展趋势中的地位

综上所述 ,在传统上 , 国际私法一直扮演着最大限度

维护本国利益的角色。从国际私法的理论到基本制度 , 无

不打上国家利益中心主义的烙印。然而 ,进入全球化时代

后 ,国际私法发展的一些新趋势 ,似乎正在弱化国家利益

的中心地位。诚然 ,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不断发展和规

模的日益扩大 ,在各国利益的互动关系中 , 狭隘的民族利

己主义已经无法为法律冲突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。

但是 ,国家利益的考量并不等同于这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

义 ,它不仅仅局限于一时一事的某种短暂的 、局部的利益 ,

更关注国家的长远利益。 在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中突显的

正是对国家长远 、整体利益的重视。

以“最密切联系原则”和“意思自治”为核心内容的弹

性原则被广泛采用 ,是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一大特点。最

密切联系原则的提出冲破了传统冲突法僵硬 、呆板公式的

束缚 ,使法官在处理涉外案件时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

况 ,综合考虑各种相关的因素 , 找到最适当的法律 , 更有效

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国际私

法则为了突出当事人的意愿在选择法律中的作用。 这两

个原则的运用 ,都要求对内外国的法律一视同仁 , 在要求

适用外国法时 ,必须如同适用本国法一样完整准确地加以

适用。外国法的适用与国家利益的维护并不是完全对立

的。在法律适用中 ,有条件地承认和适用外国法不仅无损

国家的利益 , 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利益的一种需要。事实

上 ,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维护国家或本国当事人的合法

权益 ,也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只有适用本国法才能达

到。在我国 ,就曾经发生过适用外国实体法更有利于维护

我方当事人的案例 ,如 1973 年在新加坡审结的“神皇号”

案件就是一例。除此之外 ,双边冲突规范和选择性冲突规

范以及补充性连接因素的采用 ,也增强了法律适用的灵活

性和涉外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性。而国家在选择冲突规范

的类型时其指导思想往往决定于该国的对外政策。 市场

经济的全球化 ,使世界市场更加完整统一 , 各国的经济互

补性和依赖性不断加强。为了更好地融入体系中 , 国家就

必须选择更加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 ,以便利商品 、货币 、资

本 、信息 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流通 ,才有可能在国际分工重

新组合和结构调整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更大的利益。

此外 ,从国际私法的另一发展趋向———国际私法的趋

同化 , 也可以看到国家利益在其中发挥的作用。为了本国

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, 创造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律

环境 , 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、实力和地位 ,并占有更多更

大的国际市场利益 , 是各国竞相加强国际私法统一化进

程 , 采取相同或相近的国际私法的原动力。海牙国际私法

会议等国际组织在国际私法统一化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 ,

也有赖于国家之间的真诚合作。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合作 ,

也是国家对自身长远整体利益作出规划后的选择。因此 ,

无论国际私法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, 国家利益将依然会起

着最根本的导向作用。尽管在全球化趋势下 ,国际整体利

益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 , 但是对这种利益的追求同样离

不开对国家利益的权衡。国际整体利益是与国家长远的

生存和发展需要相符合的。因此 , 国家利益的中心地位并

没有动摇。

伴随着现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,担负调整国

际民 、商法律关系为宗旨的国际私法逐渐朝着追求国家间

合作与协调方向发展乃大势所趋。这种合作与协调与国

家利益的维护并不相悖或者说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保护

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。国际私法离开主权国家 ,国家间的

互利合作也就无从谈起。国际私法的统一与协调只有建

立在各国相互尊重其司法主权的基础上才具有现实可行

性。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国际私法的立法活动 ,其内容的

制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我国对外政策在调整涉外民事法

律关系中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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